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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发布六起利用网络、信息技术侵害人格权典型案例

“盗用”人声、网暴“挂人”，这些或涉嫌犯罪
个人擅自发布悬

赏广告征集他人违法
犯罪线索，可构成名誉
权侵权

郑某某在其所有的某网络社
交平台账号上发布悬赏广告，主
要内容为：郑某某现向社会及广
告行业、媒体从业者、互联网平台
广告从业者收集某发展公司违法
犯罪线索。如有受害人、知情人，
请积极提供线索、证据。相关线
索、证据经有关部门查证属实并
作出处罚后，郑某某将给予报酬。
某发展公司知晓上述悬赏广告后
向郑某某发函，要求其立即删除
广告内容并赔偿损失。郑某某收
到函后未作删除，还将该函转发
至前述网络社交平台账号，再次
发布上述悬赏广告，并强调原有
报酬数额增加。某发展公司诉至
法院，请求判令郑某某停止侵权、
赔礼道歉、赔偿损失3 .2万余元。

审理法院认为，悬赏征集违法
犯罪线索是公安等公权力机关对
涉嫌违法犯罪的主体向社会发布
的，收集该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犯
罪信息的一种方式，个人不得擅自
发布征集违法犯罪线索的悬赏广
告。某发展公司未被作为涉嫌违法
犯罪处理，郑某某在社交账号上发
布悬赏广告征集该公司的违法犯
罪线索，易使他人误认为该公司涉
嫌违法犯罪，从而导致该公司社会
评价相应降低。郑某某的行为已侵
害该公司名誉权。某发展公司请求
郑某某承担侵权责任的诉讼请求，
应予支持。最终判决：郑某某将其
在网络社交平台账号上发布的悬
赏广告等侵权内容予以删除，在网
络社交平台账号上刊登声明向某
发展公司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共
计7000余元。

未经许可AI化使
用他人声音，应承担人
格权侵权责任

殷某某曾为甲公司录制录
音制品。甲公司将该录音制品的
音频提供给乙公司使用。乙公司
以该音频为素材进行AI化处理
后形成软件产品，该产品使任意
文字内容都可以以殷某某的声
音展现出来。乙公司将该产品对
外出售。丙公司购买该软件产品

后，又包装成自有软件产品提供
给用户使用。后来，殷某某发现
一些短视频平台用户发布的视
频中使用的是基于自己声音制
作的配音。经查，上述视频中的
配音来源于丙公司的软件产品。
殷某某并未授权上述任何公司
将自己的声音或音频AI化。殷某
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乙公司、
丙公司立即停止侵权、赔礼道
歉，以上三个公司连带赔偿损失
共计60万元。

审理法院认为，殷某某声音
权益及于涉案AI声音。自然人声
音具有独特性、唯一性、稳定性，
能够给他人形成或引起一般人产
生与该自然人有关的思想或感情
活动。利用AI合成的声音，如果能
使一般社会公众或者相关领域的
公众根据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
关联到该自然人，可认定为具有
可识别性。甲公司、乙公司、丙公
司未经殷某某许可AI化处理其声
音，构成对殷某某声音权益的侵
害，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对于殷
某某的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请求，
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乙公司、丙
公司相关产品已下架，故停止侵
权请求已经实现；因乙公司、丙公
司实施了侵害声音权益的行为，
殷某某主张赔礼道歉的具体方式
与乙公司、丙公司侵权行为的具
体方式和造成影响范围相当，依

法应予支持。对于殷某某的赔偿
请求，甲公司、乙公司未获得合法
授权，AI化利用殷某某声音，具有
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丙公司对
乙公司软件产品未获授权一事并
不知情，且其通过合理价格购买
相关产品，对相关产品存在合法
授权有合理信赖，不存在主观过
错，无需承担赔偿损失责任。人民
法院综合考量侵权情节、同类市
场产品价值、产品播放量等因素，
对殷某某损失数额酌定为25万
元。最终判决：乙公司、丙公司向
殷某某赔礼道歉，甲公司、乙公司
连带赔偿损失25万元。

擅用他人肖像供
用户“换脸”，应承担肖
像权侵权责任

某软件运营公司开发运营一
款软件，用于供付费会员使用他人
的照片进行面部替换（俗称“换
脸”），进而生成面部为该他人的作
品。该公司未经彭某某同意，自行
在软件中上架彭某某的肖像供会
员“换脸”并牟利。彭某某认为其肖
像权受到侵害。彭某某诉至法院，
请求判令某软件运营公司赔礼道
歉、赔偿损失共计5万余元。

审理法院认为，自然人的肖
像权受法律保护。未经自然人同
意，他人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自

然人的肖像。自然人的肖像权受
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
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
求赔偿损失。某软件运营公司未
经彭某某授权同意，以营利为目
的使用含有彭某某肖像的照片、
视频，侵害了彭某某的肖像权，
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最终判
决：某软件运营公司向彭某某赔
礼道歉并赔偿损失3000元。

利用网络账号“挂
人”并号召粉丝投诉和
网暴，构成名誉权侵权

涉案账号系某知名相声演
员的粉丝超话账号（即粉丝基于
对该演员的关注聚集在该账号
中，形成特定的讨论组），由孟某
手机绑定、高某身份信息实名注
册，孟某、高某对该账号共同管
理使用。陈某观看前述相声演员
的演出后通过自己的社交账号
发布观后感，因意见不合与该相
声演员的粉丝在网络社交平台
发生争执。涉案账号发布多条信
息，将陈某的社交账号等个人信
息置顶公示（俗称“挂人”），列出
陈某的多条与粉丝争执的消息
网址链接，并置顶公开投诉模
板，号召该相声演员的其他粉丝
投诉陈某的社交账号。陈某的社
交账号还收到众多粉丝的私聊
辱骂。陈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
孟某、高某删除相关信息、赔礼
道歉并赔偿损失。

审理法院认为，陈某仅是针
对某相声演员的演出发表观后
感，后与个别粉丝发生言语争执。
涉案账号借维护相声演员声誉为
由，号召其他粉丝投诉陈某社交
账号，持续对其网暴，严重侵犯陈
某的名誉权。孟某、高某作为账户
的共同使用人，应当对涉案账号
的行为承担相应责任。最终判决：
孟某、高某删除涉案相关信息、公
开赔礼道歉，并赔偿陈某损失。

非法买卖人脸信
息情节严重的，构成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2021年6月起，徐某通过其社
交账号自他人处购买约130套公
民个人身份信息（包括公民的动
态人脸图等信息）和1套软件。在
未经游戏账号所有人同意的情

况下，徐某用购买的公民个人信
息和该软件解封多人的游戏账
号，还对外有偿出租该软件、出
售公民个人信息给社会人员，用
于解封社交账号、游戏账号。徐
某获利约6000元。2021年8月起，
李某通过使用徐某提供的软件，
采取人脸识别、完成观看任务视
频等方式为他人解封社交账号，
还将从多个渠道购进的公民个
人信息（包括人脸照片、视频等）
转卖，获利约3万元。徐某、李某被
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审理法院认为，徐某、李某违
反国家有关规定，非法获取、出售
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
其行为均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罪，应依法惩处。两人归案后如
实供述犯罪事实，自愿认罪，积极
退缴违法所得，依法可以从轻处
罚。最终判决：李某犯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徐某犯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
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
元；违法所得及手机、电脑等作案
工具予以没收。

非法获取他人家庭
监控摄像头控制权，情
节严重的构成非法控制
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2020年，韩某通过聊天软件，
非法获取他人家中网络监控摄像
头账号、密码等信息，添加到自己
手机或电脑上，非法获取他人家
庭监控摄像头的控制权限，远程
观看他人家中画面，并将部分画
面截图保存。截至2022年5月，韩某
登录并控制的监控摄像头共193
个。韩某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审理法院认为，非法控制计
算机信息系统罪，是指违反国家
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非
法控制，情节严重的行为。在案
证据证实，2020年至2022年5月，
韩某非法控制监控摄像头设备
193个，窥探他人隐私，保存了大
量其窥探到的他人家中画面影
像的截图，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其行为构成非法控制计算机信
息系统罪。最终判决：韩某犯非
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判处
有期徒刑三年一个月，并处罚金
人民币1 . 3万元。

据人民日报、央视

最高人民法院12日对外发布六起典型案例，涉及惩治人被“挂”、脸
被“卖”等内容，旨在强化人格权司法保护力度。

当前，互联网广泛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方兴未艾，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展开，人们生活品质大幅提升，经济社会发展也按下了
加速键。网络、信息技术的进步，也使得社会个体高度互联和人际关系深
度重塑，社会变化加剧。实践中，运用网络、信息技术侵害肖像权、名誉权
等人格权的情形并不鲜见，侵权方式和手段相较于传统人格权侵害案件
也表现出更多的隐蔽性、复杂性，需要准确识别和依法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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